
南京市房地产拍卖调剂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南京市建邺区永初路 68 号南京金陵天地建筑外侧的墙体看板

户外广告位十二块及墙体LED 电子屏一块共13块三年设置使用权
2、南京市鼓楼区管家桥9号华新大厦北侧墙体处1块广告牌一年

期设置使用权
详情请见 南京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产权交易-商业性户外广

告设置使用权出让-项目公告 编号2025320100HG00043、00044；
二、预展时间、地点：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预展
三、拍卖会时间：2025年6月23日下午14：00整；拍卖会地点：南

京市江东中路265号1249室或指定网络拍卖平台
四、竞买人报名及报名所需材料：意向受让方须在报名期内通过南

京市公共交易中心用户平台（http://njggzy.nanjing.gov.cn/njweb/gy-
cq/）完成网上注册报名，并请意向受让方带齐相关材料到南京市房地
产拍卖调剂有限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五、报名时间：1号标的报名截止日期2025年6月9日，2号标的报
名截止日期2025年6月10日（工作时间内，法定节假日除外）

六、注意事项：经转让方审查，通过资格确认的意向受让方须在资
格确认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需从意向方
登记时所填写的本单位账户中采用电子化方式一次性汇出，以到达账
户时间为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办理保证金到账确认手续，逾期将
不能取得竞买资格；

七、咨询电话及联系方式：南京市房地产拍卖调剂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华侨路75号二楼
联系电话：13951958476 联系人：张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2233室、

2229室 联系电话:025-68505822 联系人：戴女士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njggzy.nanjing.gov.cn

助听器

广告沪械注准20222190050 沪械广审（文）第250203-50714号（奥迪康除外）可免费上门验配
83205479中央路321号-17、新模范马路与中央路路口向南50米
52202819中山东路416号，逸仙桥公交站南站台旁（门口停车）
52244449长乐路63号、秦淮社区（中草）医院向东80米（门口停车）
52193589 江宁上元大街 300 号，供销商厦京东电器一楼门面
58263669江浦公园北路12号-30，区中医院大门正对面三中桥头

※丹麦原装48通道10频段、移频、降噪3dB ：原价3980元↘2880元※丹麦原装48通道12频段、蓝牙直连手机：原价7380元↘4680元※丹麦原装48通道18频段、仿真耳技术、神经降噪6分贝、声源定位
技术、小声增强、言语提升、蓝牙直连手机：原价10580元↘6880元

瑞听连锁喜迎端午节5月28-6
月2日全场助听器4折起售，35天试
用，德国全数字(原西门子)980元，
瑞士6通道迷你耳背式仅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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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胚胎植入母体前，
父亲工亡

今年不满5周岁的男孩小
强有点“特殊”：父母婚后因不孕
不育在某医院接受囊胚培养术，
胚胎培育成功，但因医学上评估
其母亲身体状况尚不宜植入，父
母选择冷冻胚胎。就在胚胎冷
冻期间，2019年12月12日，父
亲工伤死亡，此时的小强处于体
外受精胚胎形态。其父工亡后，
母亲将冷冻胚胎继续移植体内，
并于2021年 1月 17日产下小
强，出生孕周为39周+1天。

小强出生后，母亲代他向某
社保中心申领供养亲属抚恤金，
但是某社保中心认为小强父亲在
工亡时，“小强”为体外受精胚胎
形态，不属于遗腹子，况且目前尚
无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明确规
定，职工工亡后，其遗孀通过解冻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怀孕产子能够
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某社
保中心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
原则，对小强享受供养亲属抚恤
金待遇的申请不予受理。

对于某社保中心认为小强
不是遗腹子身份这一说法，小强
母亲并不赞同。她认为小强与
其工亡的父亲具有血缘上、法律
上的父子关系，受精胚胎移植是
夫妻双方商定事项，具有确定
性，基于双方共同意愿生育的子
女权益应给予救济。于是将某
社保中心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
令某社保中心支付 2021 年 1
月 17日起至小强年满18周岁
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并根据当地

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
等情况适时调整。

被诉至法院的某社保中心
认为，小强母亲在丈夫工亡后，
自愿选择通过解冻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方式怀孕产子，其在作出
该选择时应已充分考量自身经
济状况和个人能力能为小强提
供主要生活来源，而非依赖国家
建立的工伤保险制度来提供物
质帮助，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小强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是遗腹子，属
于供养亲属

那么，在父亲工亡后，还处
于体外受精胚胎形态的“小强”
植入母体出生后“他”是遗腹子
吗？属于我国《因工死亡职工供
养亲属范围规定》中的供养亲属
吗？法院会怎么判？

据相关法律规定解释，我国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

定》将职工生前并未实际供养的
“遗腹子女”也纳入职工生前提
供主要生活来源的亲属范围，其
目的是保护职工工亡时尚未出
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该起
纠纷案是因职工在接受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治疗期间因工死亡
后，其遗孀接受胚胎移植，并生
育子女申领供养亲属抚恤金被
拒所引发，所以该案最大的焦点
就是小强到底属不属于遗腹子。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术主要包括：控制
性促排卵、取卵、体外受精、胚胎
培养、胚胎移植等步骤。胚胎的
体外培养最多不超过七天，未在
第三至五天移植入妇女宫腔的，
则选择冻融周期复苏移植。小
强在其父工亡时处于体外胚胎
状态，但这一状态是其父生前与
其母亲通过合法医疗行为共同
选择的生育方式所决定，其受
精、胚胎发育等阶段也已在其父
生前完成，只是尚未实施移植手

术，在空间上尚未处于其母亲体
内，但小强与自然受孕情况下的
“遗腹子女”并无本质区别。

法院同时认为，“小强”在处
于体外胚胎形态时虽不具备法
律人格，也还不是胎儿，但其经
胚胎移植后成功孕育并出生，已
成为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的
主体，不应以此而否定小强与其
父之间在“即将供养”和“依赖职
工经济来源供养”上的法律关联，
否则会使合法通过应用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出生的子女，因父母对
孕育方式的不同选择而遭受差别
性对待，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基本原则。因此，某社保中
心不能以小强父亲工亡时，“小
强”尚为体外受精卵形态，就否定
其属于供养亲属范围。

法院最终认定小强属于其
父工亡后其母所生遗腹子，属于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法
院依法判决某社保中心支付小
强2021年1月至2025年12月
的 供 养 亲 属 抚 恤 金 人 民 币
60152.76 元，并自 2025 年 4
月起根据江苏省人社部门调整
工伤保险定期待遇的规定按月
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至其18周
岁时止。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没
有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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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健身会所向消费者承诺，可
通过高额充值成为门店“微股东”，除享受
课程优惠外，还可享受分红等其他增值权
益。然而，当消费者花费高价购买课程
后，仅上了一节课，还未享受增值权益，门
店却突然通知关店。消费者要求退款，商
家以该款项为投资性质为由拒绝。

商家主张资金往来属于投资行为的
抗辩是否成立？江苏省消保委认为，若商
家为公司，依据《公司法》第56条的规定，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
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如果商家仅以“微
股东”之名，而并未将消费者的信息实际
登记于股东名册上，则无法使消费者单就
合同取得股东身份。而在商家经营形式
为合伙企业时，《合伙企业法》第43条规
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

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
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
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
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若商家在
与消费者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并未经过全
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也未对消费者就经营
状况和财务状况予以告知，那么签订合同
的行为不应视为签订入伙协议，消费者也
并未成为真正的“合伙人”。并且，合同
中，通常会有条款规定“微股东”“事业合
伙人”并非公司法中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或
合伙人，不享有股权或份额，不进行出资，
也不承担亏损。因此，从法律视角剖析，
此类“股权投资”实为精心设计的法律障
眼法。

通讯员 张太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马燕

警惕以“事业合伙人”招揽客户
省消保委：用“障眼法”模糊消费与投资界限

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妻进行胚胎体外培育，在丈夫工伤死亡后，胚胎再植入妻子体内之后出
生的儿子是遗腹子吗？他能申领其父工亡后供养亲属抚恤金吗？近日，在江苏某法院，这起特
殊的给付抚恤金案尘埃落定：法院确认小强遗腹子的身份，同时判决江苏某市社保中心按月支
付他供养亲属抚恤金至其18周岁时止。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朱鼎兆


